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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涉及附屬公司之稅務問題

本公告乃由SOHO中國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其附屬公司（合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

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刊發。

於2021年12月17日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北京建華置地有限公司（「建華置地」）收到
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（「北京稅局」）對其做出的《稅務處理決定書》和《稅務行政處
罰決定書》（合稱「《決定書》」）。北京稅局在《決定書》中認定建華置地少繳企業所
得稅和土地增值稅 1.98億元。建華置地應在收到《決定書》後支付上述稅款、滯納
金及罰款共計人民幣7.09億元。

對此，本集團誠懇接受，堅決落實，並按期全額繳納上述稅款、滯納金及罰款。
同時，本集團將充分吸取前述建華置地個案的經驗，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專業技
術水平與管理能力，切實履行社會責任，更好地服從和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大局，
努力為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多做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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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，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SOHO中國有限公司

潘石屹

主席

中國北京，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潘石屹先生及潘張欣女士；及本公司之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強先生、熊明華先生及黃晶生先生。

– 2 –


